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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何玉洁

曾经，贵州省三穗县许多校园周
边的小商店，成了一些中小学生课余
时间蜂拥而至的“隐秘角落”。在午休
时间或放学之后，孩子们到商铺租借
手机尽兴地玩游戏。现如今，商铺中
原先张贴的“出租手机”招牌已被醒
目的“未成年人保护公约”宣传页取
代。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检察机关主
动作为、牵头多部门联动开展的公益
诉讼实践。

小店里的“租机生意”

2023 年年底，三穗县检察院陆续
接到多所学校反映，校园周边的部分
商铺打着“按小时租机”“按天寄存”
的广告，向中小学生提供手机租借服
务，甚至变相提供互联网接入。一些
学生不仅课后去商铺租手机，甚至将
租借的手机带入课堂，也有的学生出
现频繁逃课、沉迷网络游戏等行为。

提及这一现象，某中学的张老师
十分无奈：“有些孩子一放学就扎进
这些商铺，连饭都顾不上吃，成绩明
显下降。”

“他总是要钱买学习资料，后来
发现是用来租手机或存手机。”一位
家长气愤地说，“我们在家严格控制
手机使用，可这些小店为了牟利，竟
想出这种法子赚钱，太可恨了。”

“这些小店既不是正规网吧，也
不属于传统电信网络通信店，到底该
由哪个部门监管？”学校虽多次开展
宣传教育，但效果微乎其微。这种“看
得见，管不着”的困境一直无法突破：
一 方 面 ，教 育 部 门 对 商 铺 没 有 执 法
权，导致“学校严管、商铺照租”的尴
尬局面；另一方面，由于手机租借、寄
存的行业属性不明确，相关部门也因

缺乏明确的行政处罚依据，难以进行
有效监管。

追责“无人能管”的商铺

这 些 商 铺 的 违 规 行 为“ 无 人 能
管”，意味着未成年人权益持续受到
侵害。商铺向未成年人有偿提供手机
租借、寄存服务，是否属于公益诉讼
的受案范围？社会公益损害后果又该
如何界定？难题摆在了三穗县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面前。

带着疑问，三穗县检察院多次邀
请相关部门召开专题研讨会。参会单
位一致认为，此类行为潜藏着网络欺
凌、不良信息侵蚀、电信网络诈骗等多
重风险，直接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为精准研判这一未成年人保护
公益诉讼领域的新线索，贵州省检察
机关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由贵州省
检察院统筹指导，黔东南州检察院牵
头推进，三穗县检察院具体主办。经
过多方共同研判，最终明确认定：商

户向未成年人提供手机租借、寄存服
务，本质上属于“变相从事互联网上
网服务”，同时还存在超范围经营、不
正当竞争等违规行为。依据未成年人
保护法，该行为侵害了不特定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损害公共利益的
属性。

2024 年 11 月 15 日，三穗县检察
院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办案人员
深入当地学校，向教师、学生家长发
放调查问卷 300 余份，结果显示，89%
的受访者认为此类商铺行为对孩子
健康成长不利。此外，检察机关还委
托相关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出具评估
意 见 书 ，并 收 集 了 经 营 者 的 收 款 记
录、学生上网记录、行政机关收到的
投诉材料等关键证据。

今年 5 月 19 日，黔东南州检察院
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已查
实的 3 家涉案商铺停止侵害，并在媒
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涉案经营者最终
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表示
愿意积极整改。

近日，黔东南州中级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3 家被告商铺当庭同意检察
机关的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这
种非对抗式的纠纷解决方式，既有效
保护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又通过经
营 者 的 公 开 悔 过 达 到 了 社 会 警 示
作用。

从办理一案到全域守护

案件的办结并非终点，而是构建
未成年人长效保护机制的起点。以此
案 为 契 机 ，黔 东 南 州 检 察 院 联 合 公
安、市场监管、文旅、教育等部门，共
同制定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方 案 ，开 展 了 为 期 半 年 的 专 项 整 治
行动。

行动中，检察机关将办案过程中
梳理出的问题清单与行政执法部门
共享，双方协同发力，对辖区内中小
学 周 边 的 商 铺 、网 吧 、文 具 店 、台 球
室、托管辅导中心等重点区域、重点
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依法处罚违规
商铺，推动治理从“个案整改”向“全
域整治”拓展。

为强化制度性约束，检察机关
又 联 合 教 育 局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公安局等 7 个部门，共同发布 《禁止
向未成年人提供手机租借寄存服务
倡议书》，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活动，
推动相关部门将“禁止向未成年人
出租、寄存手机”纳入商铺年检标
准 ， 从 源 头 遏 制 违 规 行 为 。 此 外 ，
还 建 立 “ 学 校 — 家 庭 — 检 察 机 关 ”
三方监督群，实时接收违规线索举
报，形成“发现—处置—回访”的
闭环管理机制。

“以前总揪心学生偷偷溜出校园
玩手机，现在，孩子们终于能把心思
放回课堂了。”当地一名中学教师的
感慨，道出了这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带来的真切变化。

贵州三穗：对“租机诱惑”说“不”

2024年11月，贵州省三穗县检察院检察官针对涉案商铺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张晚婷 谢易宏

密 室 逃 脱 、剧 本 杀 等 新 兴 剧 本 娱 乐
业 态 ，因 强 烈 的 沉 浸 感 和 饱 满 的 情 节 张
力 ，深受当代青少年青睐。然而，当这些
密闭空间内的“剧情演绎”悄然掺杂了血
腥、暴力、恐怖等不良元素时，会对心智
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哪些影响？

今 年 10 月 初 ，湖 北 省 麻 城 市 检 察 院
未检检察官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注意
到，在案发现场附近，时常有未成年人进
出某剧本娱乐场所。没想到，一次履职现
场 的 敏 锐 洞 察 ，竟 牵 出 剧 本 娱 乐 行 业 中

的未成年人保护漏洞。
“本该是上课时间，为何有未成年人

到娱乐场所？”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检察
官 的 警 觉 。10 月 15 日 ，麻 城 市 检 察 院 未
检办案组联合公益诉讼检察官进行实地
走 访 调 查 ，发 现 部 分 场 所 存 在 着 令 人 不
安的问题：一些剧本明显包含血腥暴力、
恐 怖 惊 悚 等 不 适 宜 未 成 年 人 阅 读 的 内
容，商家既未标明适龄范围，也未在显著
位 置 设 置 提 示 ，并 且 没 有 与 普 通 剧 本 分
区管理。更有甚者，实际经营的剧本内容
与 向 主 管 部 门 备 案 的 版 本 不 一 致 ，存 在
监管盲区。“剧本中的暴力、恐怖内容，不
仅 可 能 导 致 青 少 年 心 理 不 适 ，还 存 在 诱

导 模 仿 违 法 犯 罪 的 风 险 ，必 须 高 度 重
视。”检察官表示。

10 月 21 日，麻城市检察院与相关行
政机关召开公益诉讼磋商会议，围绕加强
全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监管、保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等核心议题，进行深入沟通。
根据相关规定，检察机关明确指出，剧本
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设置
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
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
示，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会上，检察
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行业整
改。行政机关代表当场表示全面接受磋商
意见，并将立即部署整改工作。

11 月 3 日 ，检 察 机 关 收 到 了 行 政 机
关 的 详 细 回 复 ：涉 事 店 铺 已 被 下 达 责 令
整改通知书，并经复查确认整改到位。同
时，对全市同类场所进行排查，暂未发现
其他违法经营行为。此外，已建立长效机
制，要求商家对剧本脚本进行分级分类、
标明适龄范围。

近日，检察官再次回访时，看到店铺
内的剧本均已设置了清晰的内容分级标
识：“适龄 16 周岁以上”“含恐怖元素，未
成年人慎入”等提示语十分醒目，并实现
了分区存放。据店主介绍，他们还主动为
新增的 22 个合规剧本办理了备案，确保
实际经营与备案登记完全一致。

湖北麻城：遏制剧本娱乐行业“野蛮生长”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第三小学西墙
外，数条高压输电线穿行而过。因沿线树
木生长茂盛，部分树枝与高压线缠绕、搭
接，变成“危险触手”。每逢风雨天气，树枝
与电线摩擦极易引发短路、放电甚至火灾
风险，断裂的树枝可能随时坠向师生和过
往行人……这些潜在危险，成为大家心里

的阴影。“刮风下雨天，看着树枝在高压线
旁摇晃，心都揪着。”回忆起之前的情形，
学校师生至今心有余悸。

“校园安全无小事，必须立刻行动！”
新荣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察觉
到这一风险后，多次深入现场调查、固定
证据，并明确高压线的管理责任单位。随
后，该院依法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立即清理和高压线缠绕、搭接

的危险树枝，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相 关 部 门 高 度 重

视，与学校、电力公司快速联动，形成整改
合力。供电公司作为专业单位，制定了周
密的排险施工方案。施工当天，专业电力
工人操作绝缘斗臂车，运用专业设备对有

“高压危险”的树枝进行精准修剪与清理。
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作业，长期悬在校园
周边的“危险触手”被彻底清除，现场堆积

的树枝也得到及时清运。隐患排除后，检
察官开展“回头看”，确认整改效果彻底，
学校周边环境已恢复安全、整洁。

“检察院心系校园安全，主动担当，用
公益诉讼这把‘利剑’，为我们解决了这个

‘老大难’问题，真切展现了司法为民、守
护公益的情怀与担当。”近日，新荣区第三
小学校长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该区检察
院表达了感谢。

大同新荣：修剪校园周边的“危险枝”

□本报记者 李敏 通讯员 彭丹 安合红

罗目古镇，峨眉山下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古镇。近日，记者跟随四川省峨
眉山市罗目镇镇长的脚步，穿行于罗目镇的青石巷中时，得知这座千年古镇
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元年，是通往川西南、云南的重要道口，也是古代南方丝
绸之路上的重要集镇。记者还了解到，经峨眉山市检察院依法履行监督职
责，督促行政机关对罗目镇街巷的排水、消防及喷淋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建
设与修复，古镇“九街七巷”的传统格局和清末民初川西民居风貌正在焕发
新颜。

传统建筑打了“补丁”

2024 年 3 月，峨眉山市检察院“益·峨眉”文旅检察团队在开展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行动中发现，罗目古镇存在不少监管漏洞——
31 处古民居存在墙体开裂、梁柱腐朽等问题；10 余户居民在新建、修缮中将
传统小青瓦屋面换为琉璃瓦，破坏了古镇的整体风貌。

根据 《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等相关规定，罗目镇青龙社区作为传
统村落，其整体风貌、传统建筑等要素受到严格保护。“我们发现，居民的屋
面改造如在衣物上打下‘补丁’，有损古镇风貌。古镇建筑没有得到妥善保
护，面临安全风险。”“益·峨眉”团队负责人张友军表示。

2024 年 4 月 10 日，峨眉山市检察院对此立案调查。通过实地走访、现场
勘验、无人机航拍及调取资料等方式，检察官全面掌握了罗目古镇存在的突
出问题，除了建筑风貌不统一、建筑本体有险情外，还发现社区内通信与电
力线路架设混乱，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多方合力“会诊”促整改

为破解“权责不清”的困局，2024 年 4 月 12 日，峨眉山市检察院邀请人
民监督员及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与会人员围绕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监管职责，展开深入讨论。

“罗目古镇是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千年古镇，对它的保护不该是‘一阵
风’，而应是长效的、有力的。”听证会上，人民监督员王涛的话道出了大家
的心声。

结合听证评议意见，峨眉山市检察院依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四川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等相关规定，厘清监管职责，分别向该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罗目镇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工作。古镇新增喷淋管道与消
防管道各 1 根，配备 2 台增压泵、1 处蓄水池，并即将建成微型消防站，还协
调了 5 名消防员常驻；10 余户居民已将屋面恢复为传统小青瓦；31 处存在险
情的古民居修缮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恢复了建筑主体结构稳定性，古镇风
貌得以重现。

与此同时，经检察机关督促，罗目镇镇政府严格落实巡报制度，主动联
合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排查与专项治理，及时消除潜在风险。峨眉山市检
察院还通过设立宣传点、入户讲解、发放资料等多种方式，增强居民守护古
镇传统风貌的意识。

千年古镇穿上“护甲”

今年 2 月，以提升古镇居民生活条件、丰富峨眉山市文化旅游业态为目标
的风貌改造项目正式落地。峨眉山市检察院结合文物保护相关职能，派出

“益·峨眉”文旅检察团队助力相关部门制定古镇内私有产权古建筑修缮方
案，推动依法妥善处理公房腾退事宜，为更好保护古民居建筑资源贡献检察
力量。

目前，罗目古镇风貌改造项目一期正在进行，消防、排水等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标志性古建筑恢复以及区域风貌改造工程均已全面启动。

11 月 5 日，“益·峨眉”文旅检察团队邀请四川省人大代表、峨眉山景区
管委会峨眉山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洋一同前往罗目古镇开展现场回访。行走在
施工围挡之间，从外立面装修到消防安全，大家仔细查看每一处施工细节。
王洋感慨道：“检察机关与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古镇保护工作不仅重现了传统
风貌、改善了居住环境，更是守住了乡愁记忆和传统文化根脉。”

古韵不褪色，烟火暖人心
四川峨眉山：检察建议守护千年古镇风貌

今年 11 月 5 日，四川省峨眉山市检察院“益·峨眉”文旅检察团队前往罗目
古镇开展现场回访。 罗极/摄

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贯彻落实宪法精神·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护航未来：法治关爱花季少年


